[image: image1.png]



[image: image1.png]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行政规范性文件

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淮南市保障

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接受教育管理办法的通知

淮府办〔2014〕22号

凤台县、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淮南市保障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接受教育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5月6日

淮南市保障流动人口随迁子女

接受教育管理办法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安徽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切实保障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根据《安徽省完善农民工子女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方案》、《安徽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办法》，结合淮南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人员界定

流动人口是指在我市居住的非我市户籍的人员，以及具有我市户籍而在凤台县、毛集实验区居住的人员。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以下简称“随迁子女”）是指持有居住证的流动人口随迁适龄受教育子女。

二、入学程序

（一）入学条件

1.父母双方或一方在我市居住且持有我市经公安部门核发的居住证。在我市某校学区范围内有稳定合法住所（需提供《房地产权证》，或经房产部门备案且连续居住1年以上的租赁合同及社区（村委会）出具的相关居住情况证明）。

2.父母双方或一方持有在我市与用工单位签订并经人社部门备案有效期1年以上的劳动用工合同，或工商部门核发的《工商营业执照》，或摊位租赁合同等相关务工经商就业证明。

3.原户籍地就读学校的转学证明、学籍档案。

（二）入学流程

1.义务教育。起始年级：一年级入学需符合入学条件中1至2项规定，并提供户籍证明；七年级入学需符合入学条件中1至3项规定，并提供户籍证明和接受小学义务教育证明材料。非起始年级：非起始年级学生需符合入学条件中1至3项规定并提供户籍证明，在申请转入学校有空余学额的情况下，按学籍管理有关规定及转学程序办理。

3.普通高中。随迁子女享受本市常住人口同等待遇。在我市参加中考的按中考成绩和填报志愿升入相关学校；不在我市参加中考的，按学籍管理规定办理相关转学手续。各校不得设置条件，不得收取规定以外的费用。具有本省户籍，或在我市普通高中连续就读满3年的外省户籍的随迁子女，可以在我市报名参加高考。

4.职业教育。随迁子女凡报考我市各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均享受国家有关减免学费政策及相关资助政策；随迁子女在办理入学、申报学籍、转学、就业等方面，有关部门要开通“绿色通道”。

三、待遇保障

（一）确保经费“钱随人走”

加大市级统筹力度，依据全国中小学学籍网络化管理系统，按照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实际在籍人数,按照“钱随人走”的原则，拨付生均教育公用经费。各级政府将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公用经费纳入接收学校的经费预算中统筹安排，对接收学校予以经费支持和奖励。同时，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纳入输入地家庭贫困学生救助范围。

（二）确保“零障碍”入学

各县区政府和学校，要确保随迁子女享有与城市学生同等权利。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原则上按照学校对应的服务学区承担接纳随迁子女入学的任务。对于就学矛盾比较突出的热点地区、热点学校，可以采取“就近分流”的办法，确保每一位随迁子女均能实现“零障碍”入学。严禁人为设置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就学障碍，严禁举行任何形式的入学考试或测试，严禁以任何理由和名义向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收取“借读费”、“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共建费”等。

（三）确保“三个一样”

确保随迁子女就地、就近、方便、免费接受义务教育，实现“一样就读、一样升学、一样免费”。随迁子女与城区学生统一编班，在学生管理、评优奖励、入队入团、考试竞赛、文体活动等方面，与本市儿童少年同样对待。

四、监督管理

（一）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要积极采取措施，优化教育教学管理和环境，切实提高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就学质量。同时，要加强对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教育研究，开展针对性教育活动，帮助他们了解城市，融入学校，快乐生活。

（二）各级政府要建立随迁子女工作保障与奖励机制。对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工作成绩突出的地区、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三）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工作监督和考核机制。随迁子女入学工作纳入县级党政领导干部教育工作督导考核内容，纳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监测指标体系，监督检查和考核结果以适当方式公布。
  

淮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    

